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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先生：

《香港康體發展 局 (廢除 )條例草案》 委員會
在 2 0 0 4 年 5 月 7 日舉行的會議

5 月 1 3 日來函連上述會議紀要擬稿已收到。現謹就會議
紀要擬稿第 2 段提及的跟進行動，報告進展情況：

( a )  有 關 現 時 情 況 (即 康 體 局 員 工 重 新 受 聘 於 經 重 組 的 香 港
體 育 學 院 (香 港 體 院 ) )中 遣 散 費 的 計 算 方 法 ， 茲 舉 例 說 明
如下：

一名在康體局任職 1 0 年的員工，即使將於康體局解散後
隨 即 重 新 受 聘 於 經 重 組 的 香 港 體 院 ， 他 仍 可 於 康 體 局 解

散時就其過去 1 0 年的服務獲得遣散費。

如 該 名 員 工 被 新 僱 主 解 僱 或 停 工 前 ， 已 於 經 重 組 的 香 港

體院服務了 2 3 個月，則根據康體局與員工及經重組的香
港體育學院協議的安排，他亦有權獲得遣散費 (按他在康
體局的 1 0 年服務及在經重組的香港體院的 2 3 個月 服務
計 算 ， 另 須 扣 除 早 前 在 解 散 康 體 局 時 已 發 給 他 的 遣 散

費 )。

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根 據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僱 員 被 解 僱

前須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不少於 2 4 個月，方可有權獲得
遣散費，上述例子則有別於這種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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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本 局 曾 與 經 重 組 的 香 港 體 院 的 董 事 局 聯 絡 ， 董 事 局 已 同

意 考 慮 在 康 體 局 員 工 獲 經 重 組 的 香 港 體 院 重 新 聘 用 所 簽

訂 的 新 僱 傭 合 約 中 ， 訂 明 在 計 算 員 工 受 聘 於 經 重 組 的 香

港體院的年資時，須計算其在康體局的服務年期；

( c )  經 重 組 的 香 港 體 院 已 向 本 局 確 認 ， 該 院 會 重 新 聘 用 康 體

局現有架構內全部 2 6 0 名編制人員；

( d )  本 局 確 認 ， 康 體 局 在 解 散 後 並 沒 有 尚 未 清 繳 的 負 債 ， 或

與債權人達成的協議須予處理；以及

( e )  康體局已向本局確認，該局將於 5 月 2 0 日的 會議上通過
特別決議，授權康體局主席和副主席擬備本草案第 1 2 條
所 指 的 會 計 決 算 表 及 報 告 。 由 於 這 是 康 體 局 提 出 的 安

排 ， 我 們 預 料 不 會 產 生 問 題 。 本 局 會 盡 快 把 獲 通 過 特 別

決議的副本送交貴會。

本局會諮詢內務委員會主席，並在 5 月 2 4 日通 報本草案
將於 6 月 9 日恢復二讀辯論，以及動議通過就法案提出的兩項委員
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（潘太平　　　     　代行）

副本分送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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